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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法条】 第二百六十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

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

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

十三条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

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

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第二百六十

四条 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

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

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

本。 【意思分解】 司法协助是司法考试次重点，应予重视。

1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的原则，在司法事务上相互协助

，代为一定的诉讼行为。 司法协助可分为：一般司法协助，

即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特殊司法协助，即对外国法院

裁判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2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一般司法协助主要指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

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及其他诉讼行为。 (1)我国人民

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司法协助，有两种途径：一是依照我国

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二是没有条约

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2)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可以向该国

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国的法律，并不得

采取强制措施。外国法院委托我国法院协助的事项不得损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 (3)外国法院

请求我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请求书以

及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

字文本。 3我国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

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按照其请求的特殊

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国法律。 【不

要混淆】 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只可以向其本国公民送达文书和

调查取证，无权对他国或中国公民进行此活动。 【重点法条

】 第二百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

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

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

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

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

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七条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

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 第二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

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

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

，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九条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

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

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意思分解】 1对外国法院

裁判和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司法考试重点，应

予重视。 (1)外国法院的裁判需要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可以

通过两种渠道提出：一是直接由当事人向我国有管辖权的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二是由外国法院按照我国与外国间的

条约关系或互惠关系向我国法院提出申请。 (2)请求承认与执

行的外国法院的裁判必须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确定裁判，并且

该裁判明确需要在中国领域内执行。这是外国法院的裁判得

以承认与执行的基本条件。 (3)我国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当

依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如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如外国法

院的裁判符合法定的执行条件，并且其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我国的主权安全的，人民法

院可以裁定承认其效力。外国法院的裁决在承认其效力后需

要执行的，人民法院发出执行令，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执行程序和措施予以执行。 2外国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院

承认与执行的，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我国缔结或参加

的国际条约，或者按互惠原则办理。  按照我国1986年12月2

日加入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即《纽约公约

》)，我国仅对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

行适用该公约。因此，国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需要由我

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如果其所在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

国，应当按照公约的规定办理；如果不是《纽约公约》的成

员国，但同我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按条约规定办理

；如果既不是《纽约公约》成员国，又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

条约关系，则按互惠原则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